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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城乡规划编制中的“三生空间”的划定为探讨

主题，分析“三生空间”的用地对象与对象特征，从城市规划、

城镇规划、乡村规划三方面探讨“三生空间”的划定方法，提出

打造共同的技术基础、建立国土规划部门对“三生空间”的划定

对策，为城乡规划制定科学的发展技术路径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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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编制中的“三生空间”是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

总称。其中，生活空间表示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场所，生产空

间意味着人们进行特定活动的指定空间，具有较强的专门性，而

生态空间则是指人们活动区域以外的大型生态环境，具备与其他

两种空间不同的自我修复功能，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着一定

影响。

一、“三生空间”的对象特征

（一）空间尺度差异性

在不同的城乡空间规划编制时，“三生空间”的主要对象与

对象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在城乡区域空间调控与区域城镇的整体

规划层面上，各个城市或乡镇地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以点状集中

的生活、生产空间，其中的自然区域便可以看成生态空间。在城

市空间的编制层面上，工业产地集中的区域可以看为生产空间，

人们集中居住用地区域便是生活空间，在城市周围分布的公园绿

地、生态绿地可以视为生态空间。

从宏观的城乡、区域城镇视角到中观的城市空间尺度、再到

微观的城市街区，每一地区或每一栋建筑都可以在“三生空间”

中找到自身的对象定义，空间尺度在不同视角下的差异性极大。

“三生空间”以主导功能为发展目标导向，结合城乡规划编制

将工作视角具体落实到每一空间用地上。在不同的地区空间范围

内，生活、生产、生态空间所包括的空间用地内容是存在明显差

异的，例如，在城市区域，具有工业、公用设施、物流仓储、商

务办公、教育科研等活动内容的属于生产空间。而在农村区域，

生产空间主要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所涉及的农业用地。

（二）空间功能复合性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以及生态空间只是将区域整体空间划分

为不同类型空间的一种方式，只代表其所在空间的主导性功能。

在通常情况中，“三生空间”的空间功能具有多元复合性。例

如，将城市区域的工业园区看做生产空间，但将园内的宿舍楼、

居民楼等视为生活空间，街头公园或绿化区域看成生态空间。风

景名胜观光区属于生态空间，但其中存在的酒店、民宿、餐饮馆

等具有服务设施的地区可视为生活空间。“三生空间”的功能复

合性还表现为其在不同空间尺度的规划编制层级下的嵌套性，上

一空间的尺度层级中存在的单一对象内容可以在下一空间的尺度

层级中蕴含多种对象内容。

例如，在宏观尺度的城乡区域范围内，每一个城镇地区都

可以视为一个点状的生活空间，而将视角转为中观的城镇空间尺

度中时，这一城镇空间便可以包含住宅区域、工业区域和生态型

区域的多种功能属性。因此，由于对区域所处的立场视角不同，

同一地区空间就可以具有多重的空间属性。从城市规划区的视角

看，城市周边的果林与农田属于城市区域的生态空间，转换到乡

村区域的视角来看时，这些果林与农田便成了生产空间。

（三）空间范围动态性

“三生空间”这一概念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将其置于抽象的

空间模型中时，三类空间可以对任何一个目标对象空间进行无缝

衔接的完全填充。但这三类空间是存在变化的，其空间范围具有

一定的动态性，可以随着城乡区域的发展而发生相应改变。若将

视角放在一个固定的区域空间范围中来看，便可发现这三类空间

之间明显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空间动态关系。例如，城市区域

的拓展会使原本处于城市边缘的生态空间部分转变为生活或生产

空间，旧城区的更新改造也会形成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换。

二、对城乡规划编制中的“三生空间”的划定探讨

（一）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是将管理视角落实到空间用地上的一种空间管理手

段，将区域国土空间以用地性质不同进行分类是城乡规划工作的

核心内容。在城乡全区域空间尺度层面上 “三生空间”的生态

空间划定最为简单，而生活与生产空间则具有明显的复合性，相

互之间存在较多的交叉与融合。因此，难以对其进行清晰的判断

与区域划定。在城乡区域规划中，可以将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视

为一个整体，将划定入手点放在生态空间的划定上。

以城乡全域空间的规划做为基础，将各类专项规划作为参

照，为城乡总体的生活、生产与生态空间的格局性形成链接关

系。并结合城乡规划对象内容与用地类型，以生活空间与生产空

间的划定作为重点，确定城镇居民居住规模与居住布局、将工业

生产用地需求进行集中布局，和区域性重大交通枢纽的公用设施

与基础设施的用地布局。一方面应为城乡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提

供合理的空间与用地保障，另一方面应秉持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划

理念，为城乡发展确保必备的生态资源。遵循国民经济状况与城

乡规划的发展需求，在兼顾发展与保护的同时，与土地利用与生

态保护等有关的国土空间规划规则相协调。

建立全域规划共同的技术基础，在空间尺度、对象类型等方

面达成对“三生空间”划定的基础性共识，构建协调统一的划定

技术语言体系，对各部门的技术内容与对应的工具手段做统筹整

理，完善现有的规划用具，为配合规划管理手段提供良好条件。

（二）城镇规划

城镇规划应以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依据，确定城镇经济社会

的产业发展、发展目标与职能方向等。结合各地区城镇的不同发

展模式，确定城镇发展性质，对城镇人口规模与生活生产空间做

出合理预测。根据城镇的居民活动规律，有针对性的规划生活空

间与生产空间的布局模式，结合现有的外部设施条件、用地形式

与自然环境等，初步确定城镇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的规划范围。

注重多种规划相协调。例如，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确定永久基本农

田的范围与规模，确定自然保护区、生态林地等不可替代的生态

空间的规划范围与用地规模等。

城镇规划应遵循用地布局合理化、空间结构完整化的规划原

则，保证城镇经济建设的用地规模，保留不可替代生态空间，将

基本农田用地总量与生态林地用地总量保持在稳定的规模状态。

结合相关的空间规划规则进行系统性的用地规模协调、用地边界

协调与规划期限协调等。根据城镇社会的经济发展需求规划初步

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与城镇边界，落实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规划

中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与发展区域，将城镇规划的空间完整性与

功能布局优先考虑，确保城镇发展保持在一个合理空间范围内，

避免经济发展对不可替代生态空间造成负面影响。保障农业用地

规模与用地空间不受损害。对不同规划中区域重叠部分与相互矛

盾地区做合理协调，以初步的规模规划为基础进行用地规划边界

协调，形成科学稳定的城镇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用地规划模

式。

（三）乡村规划

乡村规划以村为规划工作的基础单位，结合各行政村规划编

制协调展开，以乡村内各类设施建设作为规划支撑，总体统筹并

协调涉及空间用地边界的空间对象，促使城乡区域形成生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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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态空间的结构性布局。对各自空间对象的规划空间范围作

出初步分析，再确定科学合理的乡村区域居民生活空间、集中生

产空间。有效保障乡村农业生产空间的用地范围，通过对乡村区

域居民居住点的集中建设规划编制，细化落实乡村生活空间用地

规模。

乡村规划编制的制定应由对集中居住点的规模与布局进行

分析研究并初步确定后，掌握乡村区域产业用地空间与产业发展

规模。结合有关乡村区域专项规划的“三生空间”规定的重点内

容，以村单位规划作为着手点，综合纳入空间规划统筹布局。以

保障乡村农业生产空间与建设空间需求为原则，不触碰不可替代

型生态空间，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互相联通，综合协调乡村

空间用地关系，确保乡村区域的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

的空间格局规划的科学可行性。

以乡村规划为例，应积极建立规划管理部门协调、审查的综

合反馈机制。围绕“三生空间”的规划编制，各有关部门的规划

工作涉及乡村区域的空间规划内容时，应经由乡村规划管理部门

进行审查；或涉及的空间划定内容时有乡村规划部门的协调与参

与，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政府层面也可成立统筹规划管理办公

室，对各部门的空间划定工作做统筹性的协调工作，提高城乡规

划编制中“三生空间”划定的工作效率。

三、结束语

城乡规划编制中的“三生空间”划定应以科学、有效为开

展目标，协同国土、环保等政府部门的空间规划管理制度，形成

高效的“三生空间”划定的管理协调机制。深入研究空间划定的

科学性办法，促进城乡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形成新的体系工

具，确保未来的城乡区域空间形成科学合理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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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地段商业繁荣的标识空间。其次是“文化体验轴”，经由大

成殿南侧而入联通南门湾的儒林街；最后是“美食体验轴”，经

由东门而入联通城隍庙的东内街。两带即南部沿青弋江的“滨江

观光休闲带”和北部临环城北路的“城市颐养生活带”。多中心

即由轴、带串联起的城隍衙署节点中心、北入口节点中心、南门

广场节点中心、文庙-金马门广场节点中心等空间节点中心。

（二）古城肌理修复

（1）街巷空间梳理

为解决商业、交通、旅游功能的需要，重现古城地段颇具特

色的传统商业街巷风貌，构建人性化步行网络环境，应从街巷界

面及街巷节点两方面进行梳理。街巷梳理以原有建筑基线为参照

依据，尽量保留街巷结构的横向轮廓线，通过建筑界面的进出，

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在其中可设计绿化、小广场等，增加城市

开放空间，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商业、生活空间。

梳理儒林街、花街、南门湾等现有重点街道并保持其完整

性；梳理太平大路、打铜巷、肖家巷等巷道并根据现代行为模式

适当调整其肌理形态，尽可能保留巷道原有位置，建立巷弄道路

系统，巷弄应与街形成直接回路；将街、巷、弄的形态肌理落实

到实体环境中，形成古城完整的空间形态。此外，对沿街建筑屋

脊线的高度、屋面的形式、起坡高度与角度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

考虑，塑造出高低错落的街面天际线，调整窗户和入口的大小，

使商业空间能内外渗透，更大地创造地区的商业活力。

（2）建筑肌理修复

城市肌理是由建筑构成的，它一开始是由居住原型（中国四

合院形式）构成，但在漫长的时间中其遭受到不少改建与分割。

这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房屋能够依然在芜湖老城区保留着。但

是通过分析地图、对现存建筑做详细的调查、检测他们不同的结

构材料等等，我们可以勾勒出原本的城市肌理，并且根据建筑形

成的规律来进行设计。

标志建筑的修复与重建，在历史城市中，历史遗存和公共

建筑是城市的标志性要素，具有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文化意义。但

是芜湖古城的这些要素都因毁坏而几乎消失了，所以建议在原址

上，根据历史资料重建这些历史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三栋建筑——

县衙、城隍庙、文庙。建议县衙、城隍庙、文庙等历史建筑进行

修复，有条件恢复能仁寺等其他建筑。

五、结语
古城的空间环境包含着深切的记忆，古城整体环境和空间形

态是面向城市的外在风貌的首要表现，其整体形态对于古城特色

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古城的整体格局、街巷肌理、

建筑肌理、景观要素等以点线面的方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

此，古城的保护必须在对空间特色分析基础上，结合形状对其进

行重构。

保护不是终极目标，静止的保护更应遭到摒弃，如何对古城

的历史资源进行整合后如何对古城进行保护性利用，才是活态保

护真正内涵。只有重视古城文化遗产的建设和保护，并找到正确

的保护方法，才能使一个古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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